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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神州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3.51(1)條發表本公佈。

本公司董事（「各董事」或每名「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尋求本公司股東（「股東」）
批准對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則」）之若干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將
主要反映上市規則修訂所帶來之近期變動，尤其是（但不限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董事會所建議之對章程細則之若干內務管理修訂。

對組織章程細則建議修訂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1. 引進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有關股東大會通告時間長短之新守則條文；

2. 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之所有決議案須以投票方式決定，惟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
項有關根據上市規則獲容許以舉手方式表决之決議案除外；

3. 在若干例外情況規限下，董事不得對批准彼或彼之任何聯繫人士擁有重大權
益之任何合約或安排或任何其他建議之任何董事會決議案進行投票，亦不得
計入出席該大會之法定人數，而例外情況（即：惟倘董事或彼之任何聯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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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實益擁有本公司擬與之訂立合約或安排之訂約方5%以上權益，則該名董
事可就有關董事會決議案進行投票）須予以刪除；及

4. 倘主要股東或董事於董事會將考慮之事項中擁有衝突利益，而董事會釐定有
關利益屬重大，則該事項須以實質董事會會議方式處理，而並非以書面決議
案方式。

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通
過擬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詳情之
通函將連同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神州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以Sino Gp Limite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主席
耿瑩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耿瑩女士、高峰先生及趙瑞強先生；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鄭永強先生、林全智先生及黃海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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